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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频发敲警钟 违规用火将被罚

■未用水却产生水费

费用减免了

陈先生来电：我住在德化县浔中镇
金苑小区。家里车库长期未用水，却莫
名产生了 27 吨水费，且水表不知何时
被更换为电子表。

德化县自来水公司接到96339来
电后回复：此前已对整个片区发出换表
通知。师傅已到现场查看水表，判断可
能存在室内漏水情况。我们一直积极

与陈先生沟通，将尽快处理此事。
96339回访时，陈先生回复：经多

次沟通，自来水公司已为我更换水表并
减免了27吨水费，谢谢。

■被开通套餐且无法取消

套餐现已取消

崔先生来电：我的联通手机卡此前
已办理10元200分钟语音套餐。近期收
到短信通知，才得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
下，又被开通了6元100分钟语音套餐。
我多次尝试取消该套餐，均未成功。

中国联通客户服务热线10010接
到96339来电后回复：我们将联系崔
先生了解情况并协助处理。

96339回访时，崔先生回复：联通

工作人员已与我联系，并协助取消了该
套餐。

■医疗报销款迟迟未到账

款项现已收到

胡先生来电反映：我是惠安县东桥
镇燎原村村民。我为刚出生的孩子办
理医疗报销手续后，10 多天了仍未收
到报销款项。

泉州市医保中心惠安分中心接到
96339来电后回复：经核查，该笔报销
材料已移交财务部门，目前正等待拨
款，请胡先生耐心等待。

96339回访时，胡先生回复：反映
的当天下午即收到报销款。

（王雅玲 刘燕婷 肖打 整理）

■多数车位只售不租

浔兴物业：
产权人有权决定

胡女士来电反映：我是晋
江市陈埭镇浔兴华林春天小区
业主，小区存在停车难问题。
地下停车场有数百个空置停
车位，但是只售不出租，仅部
分车位作为临时停车位，且收
费偏高。

浔兴物业回复：浔兴华林
春天小区总共有 1700 多户。
路面停车场有一两百个停车
位，供业主免费使用，先到先
停。小区外路边亦设有市政
车位可供停放。地下停车场
产权人属于开发商，其有权决
定车位处置方式。目前部分
车位用于收费停车，收费标准
有经过备案。周边小区普遍
存在停车难问题，物业方面亦
难以解决。

■车辆违停影响通行

鲤城交警大队：
将加强巡逻治理

张先生来电反映：鲤城区
温陵北路富临新天地广场路段
辅道常有车辆违停，严重时违
停车辆一直延伸至湖心街路
口。辅道内设有公交站，违停
导致公交车、私家车及电动车
都无法正常通行，希望部门加
强治理。

鲤城交警大队回复：温陵
北路富临新天地广场周边教育
培训机构较为集中，违停多为
家长临时等候车辆，日常管理
以劝导为主。我们将加大周边
的巡逻频次，对违停车辆采取

“劝离+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对
现场违停车辆及时劝离引导，
对拒不驶离、影响通行的车辆
依法处罚，全力维护道路通行
秩序。

■失地补贴未发放

紫山镇土地所：
因资金尚未拨付

邓先生来电反映：我是惠
安县紫山镇尾山村村民，应领
取失地补贴。以往这笔补贴每
月都按时发放，但今年1月至3
月的补贴至今未到账。

紫山镇土地所回复：邓先
生所指为每月发放给惠安县被
征海人员的养老保障金，属于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配套待
遇。该补贴由县里统一划拨，
目前专项资金尚未到位，请邓
先生耐心等待。（张小玲 刘燕
婷 柯丽娟 整理）

3 月 25 日，德化县某村
庄发生草地火情，过火面积
约 90 平方米；3 月 28 日，晋
江英林镇的洪某某在山上
烧杂草，护林员发现后给予
处罚……进入3月以来，泉州
多地野外火情频发。随着清
明节临近，野外火源管理难
度加大，泉州市为此发布禁
火令。记者梳理了近期各地
发生的“野火”案例，以此提
醒公众，敲响防火警钟。

清明节临近，气温回升，风干物
燥，加之扫墓祭祀、焚香烧纸、旅游踏
青等活动大幅增加，野外火源管理难
度急剧加大，森林防灭火形势异常严
峻。为此，泉州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办公室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26年清
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通知》，规
定3月25日至4月15日，全市林区严
禁一切野外用火。

各地结合辖区典型案例对群众进
行警示提醒。记者了解到，3月28日
上午11时许，晋江英林镇的护林员在
巡护时发现，该镇马山村村民洪某某
在马山东区109号后山焚烧杂草。该
行为违反森林禁火令相关规定。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工作人员对洪某

某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另据惠安县自然资源局通报，2月

22日上午，该县村民王某珍未经批准
擅自焚烧杂草，不慎引燃周边植被，引
发森林火灾。经鉴定，火灾过火土地
面积37.2亩，其中有林地面积9.89亩
（6595平方米）。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
理中。为严防森林火灾发生，惠安县
自然资源局与森林公安执法人员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重点林区、进山
路口、集中祭扫点开展巡查，严查野外
违规用火行为。

消防部门提醒，野外违规用火极
易引发火灾，破坏生态环境，涉事人员
还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呼吁广大市
民摒弃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等旧俗，采

用鲜花祭扫、丝带寄思、网络遥祭等绿
色文明方式缅怀先人；踏青、春耕期
间，坚决杜绝野外吸烟、焚烧秸秆、烧
烤野炊等一切违规用火行为，共同守
护绿水青山，平安度过清明假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
百一十五条第二款：过失引发火灾构
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根据《福建省森林防火
条例》第四十二条：在禁止野外用火命
令发布期间进行野外用火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0000元
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野外违规用火将被处罚

3月以来，泉州市各县（市、区）草
地火灾呈多发态势，多由野外违规用
火、遗留火种、焚烧秸秆等行为引发。
所幸火情均被及时处置，未造成人员
伤亡，但火灾隐患不容忽视。

3月25日，德化县一村庄草地突发
火情，过火面积约90平方米。消防救
援人员抵达后，迅速打湿周边可燃物，
阻断火势蔓延路径，快速将火扑灭。

3月20日，永春县东关镇一处草
地起火，过火面积达150平方米，经调
查，起火原因为遗留火种引燃干草，消
防员火速到场处置，成功扑灭明火，未
造成更大损失。

3月19日，泉州台商投资区某寺
庙附近草地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到场
时，草地已猛烈燃烧，火势有向周边山
林及建筑蔓延的趋势。经紧急扑救，

明火被彻底扑灭。
3月14日，安溪县一处草地因村

民焚烧秸秆不慎引燃周边杂草，火势
快速向农田边缘扩散，消防员及时到
场处置，有效遏制了火势蔓延。

3月13日，洛江区某乡镇发生草地
火灾。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
现场扑救，灭火后，又对火场周边进行
全面浇灌，彻底消除复燃隐患。

近期泉州多地发生野外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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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月以来月以来，，泉州消防扑灭多起野外火灾泉州消防扑灭多起野外火灾。。


